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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围方式设置的政府采购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等进行专项清

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清理范围 

除山东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（含主站及各市分站）超市采购、

批量采购、定点采购以及各级财政部门确定的党政机关会议定点

场所外，各部门、单位（以下简称“采购单位”）通过政府采购

程序组织开展的以入围等方式设置的、作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资

格条件的各类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等供应商库（以下统称“资

格库”），均在清理范围之内。 

二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采购单位自查。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至 3 月 10 日，

全省各级采购单位重点对本部门、单位 2018—2020 年开展的资

格库（含已结束或自行取消）等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和清理。凡清

理范围内的资格库，不论采购时间及合同（约定）期限，均应取

缔清理。各采购单位自查及清理情况请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前报

送同级财政部门。逾期不报者，一经发现将纳入重点考核范围并

予以通报。 

（二）财政部门核查。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3 月 31 日，各级

财政部门要根据采购单位自查和清理情况，重点就财务审计、资

产评估、检测检验、印刷等服务项目，结合相关项目的采购公告、

采购合同、履约支付等情况开展核查。具体核查项目数量由各级

财政部门结合实际自行确定，但核查单位比例不得少于本级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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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总数的 20%，最低不少于 20 家，核查项目比例不得少于本级

各部门单位自查项目总数的 30%。核查情况请各市财政部门汇总

后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报省财政厅。省财政厅将随机抽取 2 个

市进行检查。 

（三）接受社会监督。各级财政部门重点核查期间，应当公

布本级举报受理邮箱或电话，接受社会监督。省财政厅将在“中

国山东政府采购网”设立举报窗口。对任何单位和个人反映的违

规设立供应商库问题，各级财政部门要纳入重点核查范围。 

三、核查结果应用 

对核查中发现的各级采购单位瞒报漏报、清理不到位等问

题，以及核查结束后被举报查实存在设置资格库情形的，由同级

财政部门通报批评、责令整改。今后，各级财政部门将会同审计

部门，将设置资格库行为纳入重点审计内容。 

四、规范确定供应商 

对于确需多家供应商共同承担的服务采购项目，采购单位应

当扎实做好需求研究，提前明确服务标准、定价原则和任务量等

采购需求，根据业务性质、服务区域、任务分配等要素，合理设

置采购分包，通过竞争择优，将相应采购项目明确到一个具体供

应商。对本区域内采购需求统一、采购单位涉及广泛、采购频次

多且散的采购项目，以及具有部门集中采购特征的项目，可纳入

网上商城实施。除职能管理部门有特殊需求需要通过采购程序产

生入驻供应商的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外，政府采购网上商城供应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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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律实行承诺入驻制度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设置门槛，不得以入围

方式限制竞争。 

五、自查及核查要求 

（一）全面梳理。各采购单位应当全面梳理本部门、单位开

展的设置资格库情况，对仍在使用的供应商库情形进行对照处

理，该取缔的坚决取缔。 

（二）应查尽查。此次专项清理是供应商公平竞争和营商环

境优化的重要举措，各级财政部门要提高站位、统一思想、高度

重视，科学制定实施方案，倒排检查督导工期，及时调度分析问

题，确保各单位自查清理情况完整、准确、按时上报。 

（三）认真整改。各采购单位要结合此次专项清理契机，强

化依法采购意识，完善内控管理机制，进一步加大采购需求研究，

以明确的采购需求合理分包、规范定标，杜绝设置各种违反公平

竞争的条款和门槛，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。 

（四）汇总分析。各市财政部门要针对核查中发现的，以及

清理资格库后产生的新问题及时汇总反馈，并指导采购单位科学

研究解决方案，规范开展采购活动。 

联系人：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  刘畅   

电  话：0531-82669590   邮  箱：zgkql@shandong.cn 

 

附件：1.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备选库 名录库  

资格库专项清理的通知》（财办库〔2021〕14 号） 

 

2.采购单位自查清理汇总表 

3.各市专项清理核查汇总表 

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

2021 年 2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月 22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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